
 

GBACA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规范 

 

 

 

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淡水鱼“顺德鱼生” 

 

 

2025 - 12 - 22 发布 2025 - 12 - 23 实施 

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    发 布  

GBACA-TS02-0006-2024 
版本号：A2 





GBACA-TS02-0006-2024 

I 

目  录 

前  言 ..............................................................................II 

引  言 ............................................................................. I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淡水鱼“顺德鱼生”加工管理要求 ......................................................2 

5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6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6 

附录 A  （规范性） 吸虫囊蚴、线虫幼虫、绦虫裂头蚴的检验方法 ............................7 

参 考 文 献 .........................................................................8 

 



GBACA-TS02-0006-2024 

II 

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观星（肇庆）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中国检验有限公司

(香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澳门有限公司、广州海关技术中心、顺德容桂餐饮行业协会、广州市番禺区

东环鼎盛饮食店、冯氏南国餐饮集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吉谭、应晓虹、何晓晖、何建文、林立光、周明辉、丁孝宇、梁桂洪、朱立

超、肖盛龙、舒锐、刘辉、陆永驰、张亮、欧伟杰、安文佳、罗兆波、招礼容、冯振钊、吴敏忠、骆海

彬、朱新武、高敏、韦雨轩。 

本文件代替GBACA-TS02-0006-2024，A1版本《淡水鱼“顺德鱼生”湾区认证技术规范》。与GBACA-

TS02-0006-2024，A1版本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淡水鱼“顺德鱼生”； 

——新增了 5.5 

——修订了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 年 3月 26 日首次发布为 GBACA-IR02-0006-2024，A0 版本； 

——2025 年 8月 15 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IR02-0006-2024，A1 版本； 

——2025 年 12 月 22 日第二次修订发布为 GBACA-IR02-0006-2024，A2 版本。 

——本次为第三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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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湾区认证实施规则 淡水鱼“顺德鱼生”》

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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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淡水鱼“顺德鱼生”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淡水鱼“顺德鱼生”湾区认证技术规范的术语、定义，“顺德鱼生”用淡水鱼品质要

求、“顺德鱼生”用淡水鱼的暂养、加工、食品安全与卫生、可追溯性。  

本标准适用于以通过湾区认证的淡水鱼为原料进行堂食淡水鱼“顺德鱼生”加工活动实施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ACA-TS02-0004-2024 淡水水产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GB 275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冷冻饮品和制作料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1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品及其制品中华支睾吸虫的检验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SN/T 2975 鱼华支睾吸虫囊蚴鉴定方法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V）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32章，附属法例AF）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3/2013号行政法规）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淡水鱼“顺德鱼生” 

以通过湾区认证的淡水鱼为原料，在遵循顺德特定地域传统加工技艺的基础上，经宰杀、放血、分

割，可供直接食用的鱼片。 

3.2 前处理专用操作场所 

指剔除鲜活淡水鱼的非生食用部分，并将其洗净的专用加工制作区域。 

注：非生食用部分指鱼鳞、鱼皮、鱼头、鱼尾、鱼鳍、内脏、鱼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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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成品加工专间 

指对经前处理后的淡水鱼进行切片、摆盘以及备餐等的专用加工制作场所。 

3.4 预进间 

指供操作人员在进入成品加工专间前进行洗手、消毒、更衣的场所。 

3.5 追溯参与方 

在追溯系统中，从事与养殖、加工、运输、商贸等活动相关业务的企业。 

3.6 顺德鱼生用淡水鱼生产方 

指从事供淡水鱼“顺德鱼生”用的经湾区认证淡水鱼养殖场（基地）场主。 

3.7 顺德鱼生加工方 

指顺德鱼生制作并销售的经营者。 

4 淡水鱼“顺德鱼生”加工管理要求 

4.1 食材来源和食品欺诈 

“顺德鱼生”用淡水鱼应来源通过湾区认证的养殖场所，确保来源真实性。 

4.2 加工场所布局与结构 

4.2.1 应按照从原料至成品的单一流向要求，依照顺德鱼生的加工前处理、成品加工、成品供应的流

程对场地进行合理布局。 

4.2.2 场地应设有顺德鱼生用淡水鱼专用暂养水池、前处理专用操作场所、成品加工专间，宜设有预

进间，并有明显标识以便与其他食品的加工区域区分，各区位置应远离卫生间、废弃物临时存放等可

能产生污染的区域。 

4.2.3 地面、墙壁、门窗、天花板等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建筑结构的规定。 

4.2.4 成品加工专间内不得设置明沟；地漏带水封，应能防止废弃物流入及浊气逸出；墙裙应使用浅

色、不吸水、易清洗和耐用的材料铺设到墙顶。 

4.2.5 成品加工专间门采用易清洗、不吸水的坚固材质，能够自动关闭；食品传递窗为开闭式，其他

窗封闭。前处理专用操作场所与成品加工专间相邻，处理后的半成品能直接通过传递窗进入成品加工

专间。 

4.2.6 成品加工专间内设有独立空调设施、工用具清洗消毒设施、专用冷藏设施和与成品加工专间面

积相适应的空气消毒设施。特殊情况只能使用中央空调的，必须在成品加工专间空调出风口安装空气

净化过滤装置。 

4.2.7 成品加工专间入口处设置具有洗手、消毒、更衣设施的预进间。 

4.3 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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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淡水鱼生产方应指导顺德鱼生加工方建立专用暂养水池和过滤系统，保证暂养用水水质安全稳

定。 顺德鱼生暂养水池应与其他水产品暂养水池分开设置并有明确标识区分。 

4.3.2 暂养池的水温宜预先控制在与运输时基本相同的水体温度，投放鱼时温度相差不应超过 5℃以

上，投鱼后如需调控水温时，降温梯度每小时不应超过 5℃。  

4.3.3 在暂养期间，应保持开动水泵循环过滤水质和开动充气机增氧。  

4.3.4 暂养用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保证暂养用水水质安全稳定，暂养过程中不得添加药

品或危害食品安全的物质。  

4.3.5 宜建立专用暂养水池、过滤系统专用的清洁、消毒制度，明确暂养水池、过滤系统清洁消毒方

法和要求。宜设专人管理，及时清理已死亡的水产品。  

4.3.6 定期对暂养水质进行检测，以保证满足要求。 

4.4 设备 

4.4.1 设有专用冷藏、冷冻设施，原料、半成品与成品应分开贮存，有明显区分标识。  

4.4.2 设备、工具、容器应按不同用途专用，有明显标识区分，并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用

前应消毒，用后应洗净，并在专用保洁设施内存放。  

4.4.3 工具、容器、操作台等与食品的接触面应平滑、无凹陷或裂缝，内部角落部位避免有尖角，便

于清洁，防止聚积食品碎屑、污垢等。  

4.4.4 设备、工具、容器宜使用不锈钢材料或食用级塑料材料，不宜使用木质材料如木质砧板和木柄

的刀具等。  

4.4.5 湾区认证的淡水鱼“顺德鱼生”与非湾区认证的“顺德鱼生”所使用的加工刀具及器皿、砧板

需要进行彻底的消毒和单独管理，避免交叉污染。 

4.5 采购 

建立采购索证、验收制度。采购人员应掌握淡水鱼“顺德鱼生”原料的食品安全相关要求。 

4.6 加工用水和冰 

4.6.1 前处理专用操作场所、成品加工专间内的加工用水，以生活饮用水为水源水，并经过水净化设

施处理或使用直接饮用水。  

4.6.2 加工用冰应为食用冰，符合 GB 2759 的规定。 

4.7 加工流程 

4.7.1 淡水鱼“顺德鱼生”加工过程为：宰杀、放血、剖腹、剔除非生食用部分、切片、摆盘、冰

镇。 可分为原料前处理和成品加工两部分。  

4.7.2 放血、剖腹、剔除非生食用部分属于原料前处理，应在前处理专用操作场所内操作。条件允许

情况下可设专用的剖腹区。  

4.7.3 切片、摆盘属于成品加工，应在成品加工专间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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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与非湾区认证的鱼加工需要进行时间或空间上的隔离。应规定湾区认证与非湾区认证的顺德鱼

生加工避免交叉污染的要求。 

4.8 加工前处理 

4.8.1 加工前处理前应认真检查淡水鱼，感官性状异常的淡水鱼不得加工和使用。  

4.8.2 盛放淡水鱼的容器应保持清洁，不得与地面或不洁面接触。粗加工前后的盛放容器应有明显标

识予以区分，不得混用。  

4.8.3 放血方式宜使用游动放血、加厚不锈钢鱼生放血针放血等。  

4.8.4 淡水鱼活鱼宰杀前宜进入冰水，宜保持宰杀对象的胴体温度维持 10℃以下。 

4.8.5 淡水鱼经过放血、剖腹、剔除非生食用部分、清洗处理干净后，方可传递进成品加工专间进行

成品加工。 

4.9 成品加工 

4.9.1 成品加工应在成品加工专间内操作，成品加工专间内温度宜保持在 22℃以下。  

4.9.2 顺德鱼生的加工应按“五专”操作：专间、专人、专用容器工具、专用冷藏设施、专用消毒设

施。  

4.9.3 食品原料应清洗处理干净后，方可传递进专间。预包装食品和一次性餐饮具应去除外层包装并

保持最小包装清洁后，方可传递进专间。  

4.9.4 在专用冷冻或冷藏设备中存放食品时，宜将食品放置在密闭容器内或使用保鲜膜等进行无污染

覆盖。  

4.9.5 加工制作时，应避免鱼生可食用部分受到污染。加工制作后，应将鱼生放置在密闭容器内冷藏

保存，或放置在食用冰中保存并用保鲜膜分隔。放置在食用冰中保存的，加工制作后至食用前的间隔

时间不得超过 1小时。 

4.9.6 与鱼生直接接触的材料不得反复使用。  

4.9.7 成品加工吸水用的抹布，使用前应洗净消毒，使用过程中要及时更换。如使用一次性吸水纸

的，应符合 GB 4806.8 的规定。  

4.10 清洁消毒 

4.10.1 应建立专用暂养水池、过滤系统、操作场所、设备、工具、容器等的清洁、消毒制度，明确

清洁方法和要求，使各加工设施设备随时保持清洁。  

4.10.2 操作场所、设施、设备及工具清洁方法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附录 H 的规

定。  

4.10.3 操作场所（前处理专用操作场所、成品加工专间、预进间）在每天开始工作前、完成工作后

应进行消毒。消毒方法应遵循消毒设施使用说明书要求并做好记录。  

4.10.4 成品加工专间内使用的设备、工具、容器，使用前应进行消毒并保持清洁。消毒后的餐饮

具、盛放或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和工具，应符合 GB 1493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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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设施设备管理 

4.11.1 宜建立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制度，并按规定进行维护或检修，以使其保持良好的运行状况。 

4.11.2 冷藏、冷冻柜（库）适时定期除霜、清洁和维修，校验温度（指示）计。 

4.12 废弃物管理 

应设有专用加盖废弃物容器，并与加工用容器有明显的区分标识。成品加工专间内的废弃物容器盖

子应为非手动开启式。废弃物应及时清除，废弃物容器应及时清洗消毒。  

4.13 食品安全与卫生 

4.13.1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食

品安全管理的规定。配备专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专职的淡水鱼“顺德鱼生”操作员，持证上岗。 

4.13.2 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文件和记录的规定。 

4.13.3 对所有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制定学习计划，定期组织学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以及

相关卫生知识，并保留相关培训记录。 

4.13.4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人员卫生要求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人员要求的规定。  

4.13.5 成品加工专间操作人员操作前手部应清洗消毒，手部清洗消毒方法应符合《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操作规范》附录 I要求。在操作过程中如手部有伤口的，不得继续从事加工经营活动。  

4.13.6 成品加工专间操作人员进入成品加工专间前宜更换专用、清洁的工作衣帽并佩戴口罩，工作

衣帽应每天进行更换和清洗、消毒。  

4.13.7 在操作中不宜频繁进出成品加工专间，成品加工专间操作人员离开专间时应脱去专间工作

服；再次进入专间前，应更换专用工作服，并严格进行手清洗消毒。不得穿戴专间工作衣帽从事与专

间内操作无关的工作，严禁穿专用工作服上厕所或进入粗加工区域。  

4.13.8 成品加工专间操作人员特别强调操作前对双手的严格清洗消毒，操作期间适时消毒（如用

75%酒精擦手消毒）。在进出专间、触摸专间外的任何物品后都要清洗、消毒双手。  

4.13.9 进入成品加工专间的非操作人员，应符合专间操作人员卫生要求。  

4.13.10 成品加工专间操作人员不应直接用手拿取菜单、托盘等任何未经消毒的物品。 

4.13.11 每年宜对加工场所环境、刀具、砧板微生物监控一次。 

4.14 公示 

将湾区认证标识/证书，食品经营许可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标识、原料基地信息、产品抽检

报告、日常监督检查结果、消毒记录等公示在就餐区醒目位置或操作专间醒目位置。  

4.15 可追溯要求 

应建立并实施可追溯性系统，能够有效运行以确定产品在采购、加工和交付的各个范围内的活动，

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生产和交付记录的关系，应按照规定的期限保持可追溯性记录，

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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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5.1 使用“湾区认证”标志的淡水鱼“顺德鱼生”，必须来自获得“湾区认证”的淡水鱼“顺德鱼

生”。 

5.2 贴有“湾区认证”标志的淡水鱼“顺德鱼生”加工过程应符合本规范要求。 

5.3 理化指标要求 

应符合 GBACA-TS02-0004-2024 《淡水水产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要求。 

5.4 生物学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1 生物学要求 

检测项目 指标 检测标准 

吸虫囊蚴 不得检出 附录 A 

线虫幼虫 不得检出 附录 A 

绦虫裂头蚴 不得检出 附录 A 

华支睾吸虫（肝吸虫） 不得检出 SN/T 2975 或 GB 31610.4 

5.5 淡水鱼“顺德鱼生”所使用活鱼应通过湾区认证，满足《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淡水水产品》中

“即食生食淡水动物性水产品湾区认证”中的要求，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

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质量内容、污染物指标、兽药残留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

GB2760、GB 2762、GB 31650 的规定。同时必须满足“香港规例第 132 CM 章/香港规例第 132 V 章/香

港规例第 132 AF 章”和/或“澳门第 11/2020 号和第 23/2020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就高不

就低”原则确定限值标准。除生物学指标外，可采信顺德鱼生用的湾区认证淡水水产品的检测结果。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6.1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湾区认证”应安排在淡水鱼“顺德鱼生”加工完成后马上在成品加工专间内进行。申请湾区认证

的淡水鱼“顺德鱼生”产品应按照本文件第5章的项目清单进行检验。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

类别和认证单元，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

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要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CMA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CMA资质认定能力附表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

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其他原因而未列入CMA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机构应满足ISO/IEC 17025《检测和

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6.2 产品一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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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建立并实施关键要素变更控制程序，确保变更不会影响产品对认证要求的符合性及产品的

一致性。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

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原料、产品品种、加工工艺与认证申报完全一致。 

附 录 A 

（规范性） 

吸虫囊蚴、线虫幼虫、绦虫裂头蚴的检验方法 

A.1 肉眼检查 

异尖线虫幼虫、阔节裂头绦虫裂头蚴等体积较大的虫种，可撕开肌肉、内脏后肉眼直接检查，必要

时通过显微镜检查鉴定。 

A.2 显微镜检查 

A.2.1 试剂 

人工消化液：取胃蛋白酶5g，溶解于900mL蒸馏水中，加浓盐酸7mL，再加水至1000mL，充分混匀，

放置15mim后备用。 

A.2.2 仪器设备 

A.2.2.1 显微镜（倍数：10×10）。 

A.2.2.2 水浴箱或恒温箱（37℃）。 

A.2.2.3 组织捣碎机。 

A.2.3 试样的制备 

取适量肌肉用组织捣碎机打浆（低速,检材粉碎即止），置锥形烧瓶中以1:10比例加人人工消化液，

充分搅拌。于37℃水浴箱或恒温箱中放置4h～5h使肌肉充分消化，吸去上清液，再加适量蒸馏水，搅拌

后沉淀20min～30min，再吸去上清液,反复清洗几次，直至上清液透明为止，沉淀备用。 

A.2.4 检验 

取A.2.3经处理的沉淀物，在显微镜下边用蒸馏水稀释边观察寄生虫。 

A.3 结果报告 

肉眼及镜检发现寄生虫，报告为寄生虫检出，并注明寄生虫种类；肉眼及镜检未发现寄生虫，报告

为寄生虫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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